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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工  務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下稱

本辦法）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辦法自本府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府法三字第０

九二二八七八二四００號令訂定，歷經二次修訂迄

今。基於人行道公共設施應提供無障礙通行之需

求，並考量行動不便人士未必皆需使用輪椅，爰刪

除現行條文規定「使用輪椅」之要件，並將部分無

障礙斜坡道改採公費設置，由主管機關負責後續管

理維護責任。另明定如有配合本府人行道工程代辦

斜坡道，申請人仍應負擔費用，並增訂申請人設置

斜坡道完成後，如未善盡管理維護責任之法律效

果，爰修正本辦法。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一條：公司與行號為不同之申請主體，

爰修正以頓號分隔，以資明確。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及第八條：依行

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

號，再接續規定內容，爰修正各條文款次之標點符

號。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六條：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

例，序言有「者」字，各款不再使用「者」字，爰

刪除各款之「者」字。 

(四)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五條：配合依現行經濟部公告

「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修正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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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之文字。 

(五)修正條文第六條：考量行動不便人士未必皆使用輪

椅，刪除第六條第一款「使用輪椅」之文字，並明

定申請人應為行動不便人士，其餘條文文字參照其

他法規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六)修正條文第七條：為明確辦理專案核准之主管機關

為新工處，爰酌作文字修正。 

(七)修正條文第八條：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款規

定，刪除第三款第一目「需使用輪椅」之文字；為

達便民服務，修正申請人僅須檢附足資證明身分之

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考量診斷書不以醫院出具者為

限，爰修正「醫院診斷書」為「醫療診斷證明書」；

「開業證明」係指醫療機構之開業執照，為求明確，

爰作文字修正。 

(八)修正條文第九條：為提供行動不便人士更為便利之

通行空間，新增第一項，就符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一款規定之無障礙斜坡道，由新工處以公費負責施

工；現行條文第一項及但書移列至第二項及第三

項。第二項配合法制用語，將「逾期未設置者」之

文字修正為「屆期未設置完成者」。另除新工處負責

施工之斜坡道外，應由申請人依核准內容設置完

成，尚無疑義，爰刪除「自行」二字；第三項明定

斜坡道如由新工處一併辦理時，申請人仍應負擔費

用。 

(九)修正條文第十條：明定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之無障礙

斜坡道設置完成後，由新工處負責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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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分別移列

至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一項為明確申請人應遵守之

使用規範，酌作文字修正；第二項新增申請人違反

第十條規定，得廢止原核准之處分，並限期修復。 

(十一)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依現行法制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八年二月十四日第七０七

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

備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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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受理各機關（構）、

學校、公司、行號或個人，

申請於人行道設置斜坡

道，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受理各機關（構）、

學校、公司行號或個人，申

請於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特

訂定本辦法。 

公司與行號不同，為不同之申請

主體，爰修正以頓號分隔，以資

明確。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以

下簡稱新工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以

下簡稱新工處）。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斜坡道，其

種類及寬度，分為下列三

類： 

一、汽車斜坡道：單車道三

點五公尺；雙車道五點

五公尺。 

二、機車斜坡道：零點九公

尺。 

三、無障礙斜坡道：一點二

公尺。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斜坡道，其

種類及寬度，分為下列三

類： 

一  汽車斜坡道：單車道三

點五公尺；雙車道五點

五公尺。 

二  機車斜坡道：零點九公

尺。 

三  無障礙斜坡道：一點二

公尺。 

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

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再接

續規定內容，爰修正各款之標點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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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申請設置汽車斜坡道： 

一、作為車庫、停車位或停

車場通道之使用。 

二、經營汽車零售業、汽車

修理業、其他汽車服務

業、小客車租賃業、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加油

站業、倉儲業或汽車貨

運業，且其營業場所內

確有停車空間之事實。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申請設置汽車斜坡道： 
一  作為車庫、停車位或停

車場通道之使用者。 

二  經營汽車買賣業、汽車
保養業、汽車修理業、

汽車裝潢業、汽車美容

業、汽車清洗業、車輪
定位業、輪胎更換業、

小客車租賃業或計程

車營業站、加油站或倉
儲物流業，且其營業場

所內確有停車空間之

事實者。 

一、配合依現行經濟部公告「公

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

代碼表」，修正第二款之營

業項目，俾用語一致。 

二、依行政院法制體例，法規款

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

再接續規定內容，爰修正各

款之標點符號；又序言有

「者」字，各款不再使用「者」

字，爰刪除各款之「者」字。 

第五條    經營機車零售業或機

車修理業，且其營業場所內

確有停車空間之事實者，得

申請設置機車斜坡道。 

第五條    經營機車買賣業、機車

保養業或機車修理業，且其

營業場所內確有停車空間

之事實者，得申請設置機車

斜坡道。 

修正營業項目之文字理由及依

據，同第四條修正說明第一點。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申請設置無障礙斜坡道：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申請設置無障礙斜坡道： 

一、 考量未使用輪椅之行動不便

人士亦有申請設置無障礙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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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為行動不便人

士，且居住地點距最近

斜坡道二十公尺以

上，或至鄰近斜坡道之

間人行道最小淨寬度

未達九十公分，並無平

順騎樓可供替代通行。 

二、車站、郵局、銀行、區

民活動中心、里民活動

場所、政府機關（構）、

學校、醫療機構或其他

相關公共場所，為銜接

其建築物所屬行動不

便者使用設施通行動

線。 

一  申請地點有行動不便

使用輪椅人士居住，且

距最近斜坡道二十公

尺以上，或至鄰近斜坡

道之間人行道最小淨

寬度未達九十公分，並

無平順騎樓可供替代

通行者。 

二  車站、郵局、銀行、區

里活動中心、政府機

關、學校、醫院、診所

或其他相關公共場

所，為銜接其建築物所

屬行動不便者設施通

行動線者。 

坡道之需求，刪除第一款「使

用輪椅」之文字，以符合實

際需求，並為按現行條文第

八條第三款意旨，表明第一

款規定之申請人應為行動不

便人士，爰修正「申請地點

有行動不便使用輪椅人士居

住，且」之文字為「申請人

為行動不便人士，且居住地

點」，以資明確。 

二、 參照「臺北市公共建築物行

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作業要點」之用

語，修正第二款「行動不便

者設施」文字為「行動不便

者使用設施」；參照「臺北

市里民活動場所租金補助辦

法」及「臺北市區民活動中

心設置管理要點」之用語，

修正「區里活動中心」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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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為「區民活動中心、里民

活動場所」；參照醫療法用

語，修正「醫院、診所」為

「醫療機構」，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三、 各款增加頓號及刪除「者」

字，其理由同第四條修正說

明第二點。 

第七條    申請設置斜坡道，不符

前三條規定，但經相關機關

勘查確有設置斜坡道必要

者，得經新工處專案核准設

置適當之斜坡道。 

前項專案核准之審查

基準，由新工處定之。 

第七條    申請設置斜坡道，不符

前三條規定，但經相關機關

勘查確有設置斜坡道必要

者，得經專案核准設置適當

之斜坡道。 

前項專案核准之審查

基準，由新工處定之。 

為明確辦理專案核准之主管機關

為新工處，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申請設置斜坡道，申請

人應檢附申請書、申請設置

地點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
及下列文件，向新工處提出

申請： 

一、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申

第八條    申請設置斜坡道，申請

人應檢附申請書、申請設置

地點現況調查表、現況照片
及下列文件，向新工處提出

申請： 

一  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

一、 為達便民服務，現行實務運

作上，多不以身分證件作為

唯一證明文件，申請人僅須

檢附足資證明身分之相關證

明文件即可，爰將第一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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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者： 

（一）申請人之車庫、停車
位或停車場有收費

者：停車場登記證影

本。 
（二）申請人之車庫、停車

位或停車場設置於

建築物內或已建築
之土地，而未收費者

：建築物使用執照及

核准平面圖影本。 
（三）申請人之車庫、停車

位或停車場設置於

私有未建築土地，而
未收費者： 

1.地籍圖謄本（標示申請

地點、斜坡道位置及
相關道路名稱）。            

2.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3.土地使用同意書。 

二、依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五

申請者： 

（一）申請人之車庫、停車
位或停車場有收費

者：停車場登記證影

本。 
（二）申請人之車庫、停車

位或停車場設置於

建築物內或已建築
之土地，而未收費者

：建築物使用執照及

核准平面圖影本。 
（三）申請人之車庫、停車

位或停車場設置於

私有未建築土地，而
未收費者： 

1.地籍圖謄本（標示申請

地點、斜坡道位置及相
關道路名稱）。            

2.申請人之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 
3.土地使用同意書。 

二  依第四條第二款或第

三目第二小目「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修正為「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款

規定，刪除第三款第一目「需

使用輪椅」之文字；另考量

診斷書不以醫院出具者為

限，爰修正文字為「醫療診

斷證明書」，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三、 第四款之「開業證明」係指

依醫療法第十五條規定發給

醫療機構之開業執照，又「私

人機構」係指「私立醫療機

構」，為求明確，爰作文字

修正。 

四、 各款加具頓號，其理由同第

三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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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申請者：公司登

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 

三、依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申

請者： 
（一）申請人行動不便之相

關證明（如身心障礙

證明影本、醫療診斷
證明書或里辦公處

出具之證明書等）。 

（二）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所有權人為申請

人本人或其親屬），

或申請人設籍證明
文件。 

四、依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申

請，其為私立醫療機構
者：開業執照影本。 

五、依前條規定申請者：由

新工處依個案認定應
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條規定申請者：公司

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
登記證明文件。 

三  依第六條第一款規定

申請者： 
（一）申請人行動不便需使

用輪椅之相關證明

（如身心障礙證明
影本、醫院診斷書或

里辦公處出具之證

明書等）。 
（二）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所有人為申請人

本人或其親屬），或
申請人設籍證明文

件。 

四  依第六條第二款規定
申請，其為私人機構

者：開業證明影本。 

五  依前條規定申請者：由
新工處依個案認定應

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 



 10 

第九條    依第六條第一款規定

申請設置斜坡道經核准
者，由新工處負責施工，並

負擔費用。 

前項以外申請設置斜
坡道經核准者，應依新工處

核發之圖說，於核准日起三

個月內設置完成，並負擔費
用；屆期未設置完成者，新

工處得廢止其核准。 

前項申請經核准，如設
置地點有人行道更新工程

者，得由新工處一併辦理，

申請人仍應負擔費用。 
第二項圖說，其內含有

附屬設施時，申請人應一併

設置。 

第九條    斜坡道經申請核准

後，應依新工處核發之圖
說，於核准日起三個月內

自行設置完成，並負擔費

用；逾期未設置者，新工
處得廢止其核准。但配合

人行道更新工程申請核准

者，得由工程主辦機關併
人行道工程一併施工。 

前項圖說，其內含有附

屬設施時，申請人應一併設
置。 

一、 為提供行動不便人士更為便

利之通行空間，新增第一

項，就符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第一款規定之無障礙斜坡

道，由新工處以公費負責施

工。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及但書移列

至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二項

為符合法制用語及規範明

確，將「逾期未設置者」之

文字修正為「屆期未設置完

成者」。另除新工處負責施

工之斜坡道外，應由申請人

依核准內容設置完成，尚無

疑義，爰刪除「自行」二字；

第三項明定第二項經核准之

斜坡道如由新工處一併辦理

工程施作時，申請人仍應負

擔費用。 

三、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至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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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斜坡道及附屬設施，除

依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申請

核准設置由新工處負責管
理維護外，其餘均由申請人

負責管理維護。 

第十條    斜坡道及附屬設施，由

申請人負責管理維護。 
明定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之無障礙

斜坡道設置完成後，由新工處負

責維護管理。 

第十一條    申請人應依原設置

目的使用斜坡道，且不得
妨礙人行道上行人之通

行。 

申請人如違反前條
或前項規定，一年內累計

達三次者，經相關機關現

場會勘後，新工處得廢止
原核准設置斜坡道之處

分，並限期命申請人依周

邊人行道標準（含原有樹
穴、路樹）無條件修復。 

原申請人於人行道

修復後一年內，不得於同
一地點重新申請設置斜

坡道。 

第十一條    斜坡道之使用，不得

妨礙人行道上行人之通
行。申請人如違規使用或

違反原設置目的之使

用，一年內累計達三次
者，經相關機關現場會勘

後，新工處得廢止原核准

設置斜坡道之處分，並限
期命申請人依周邊人行

道標準（含原有樹穴、路

樹）無條件修復。 
原申請人於人行道修

復後一年內，不得於同一

地點重新申請設置斜坡
道。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申

請人應遵守之使用規範
及違反時之處理，應屬不

同事項，為使文義臻於明

確，爰將其分別列為二項
規範。第一項為申請人使

用斜坡道應遵守之規範

並酌作文字修正；第二項
新增申請人違反第十條

規定，得廢止原核准之行

政處分，並限期修復。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至第

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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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斜坡道設置完成後，如

申請核准之原因消滅，申
請人應依周邊人行道標

準（含原有樹穴、路樹）

無條件修復。 

第十二條  斜坡道設置完成後，如

申請核准之原因消滅，申
請人應依周邊人行道標

準（含原有樹穴、路樹）

無條件修復。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

式，由新工處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

式，由新工處定之。 
依現行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未修正。 

 


